
 联 合 国   A/C.3/56/L.11 

 

大  会 
 

Distr.: Limited 
12 October 200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1-57923 (C)    151001    151001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27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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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 

执行情况 
 

 回顾 1995年 3月 6日至 1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和 2000年 6月 26日至 7月 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及其未来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普遍社会发展 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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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 哥本哈根宣言
1
 和 行动纲领

2
 以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

议通过的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
3
 是国家和国际等级促进普遍社会发展

的基本框架  

 回顾 联合国千年宣言
4
 

 又回顾并重申联合国各主要会议 特别届会 首脑会议所作的承诺及其

后续进程以及在有关联合国宣言中表述的原则  

 又回顾其 2000 年 11 月 29 日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

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的第 55/46号决议  

 1. 重申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所

作的载于 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
1
和 行动纲领

2
的各项承诺 这

些承诺确立了一个新共识 以人为可持续发展的关切重点 并许诺消除贫穷

促进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并推动社会融合 以期为所有人创造稳定 安全和公

正的社会  

 2. 又重申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载于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

倡议的关于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倡议以期加速普遍社会发展的决定
3
  

 3. 强调亟需将 哥本哈根宣言 和 行动纲领 所载的各项社会发展

目标置于经济决策的中心 包括那些影响到国内和全球市场力量和全球经济

的政策  

 4. 鼓励对 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 和 行动纲领 促进社会

发展进一步倡议和 联合国千年宣言 作出协调和彼此加强的后续行动 强

调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相互关连密切  

 5. 请秘书长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社会发展委员会 各区域委员会

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 基金和规划署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间论坛在其各自任务

范围内优先和协调地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确保有效执行 哥本哈根宣言 和

行动纲领 以及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所载的各项承诺和保证 并继

续积极参与后续行动  

 6. 确认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成果

的执行要求通过下列办法 加强区域和分区域集团及组织之间的对话 鼓励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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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现有的区域社会发展议程 鼓励受援国 捐助国政府和机构以及多边金

融机构更多考虑到各区域委员会 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筹资政策和方案

中 除别的以外 区域社会发展议程  

 7. 重申 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坚决的政治承诺 以执行加强和有效的国

际合作和援助 以促进发展 包括社会发展在内 筹集一切来源的国内和国

际资源以促进发展是执行 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宣言 和 行动纲领 以

及促进社会发展进一步倡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8. 欢迎将于 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墨西哥蒙特雷召开发展筹资

问题国际会议以审议筹集国内和国际资源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 以及欢迎

2002年 9月 2日至 11 日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 并且鼓励筹备委员会和其他参与筹备这些会议并作出后续的有关政府

间机构考虑到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成

果  

 9. 重申在对社会发展采取综合途径以及在主要国际会议和经济社会

及有关领域的首脑会议的架构的基础上 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作出

后续 并且在这方面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月 26日关于主要联

合国会议及首脑会议成果的综合和协调执行情况及后续行动的第 2001/21号

决议  

 10. 又重申在执行 哥本哈根宣言 及 行动纲领 和促进社会发展进

一步倡议以及作出后续时 各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各个有关的行动主体 包括

非政府组织及私人部门 必须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和合作 而且有必要确保

它们参与国家一级社会政策的规划 拟订 执行和评价  

 11. 又重申社会发展委员会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个职司委员会将

继续对哥本哈根各项承诺和大会特别届会成果的后续行动以及审查进一步

执行情况负有主要责任  

 12. 请各国政府除了别的以外 通过社会发展问题和政策高级别代表的

参与 支助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 并且继续定期评估在执行社会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成果方面国家一级所取得的进展 并

且在自愿的基础上向社会发展委员会提供这类资料  

 13. 考虑到 2002 年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届会议将审议优先主题 社

会和经济政策的整合 并且强调重要的是联合国系统有关基金和规划署以及

专门机构积极参与委员会工作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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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注意到 2001 年世界社会概况报告
5
 并请秘书长今后每两年提交

一次报告  

 15.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成果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6
  

 16. 决定将题为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

议成果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并请秘书长

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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